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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汽车货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万发〔2007〕16号
 
为进一步扶持和鼓励汽车货运产业发展，使汽车货运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增强我县汽车运输业的竞争力，加快推进我县物流体系建设，着力打好现代物流战，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经县委、县政府研究，特制定促进汽车货运产业发展若干意见如下：
　　一、税费从优
1、营运税（含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对自开票汽车货运企业，税务部门根据企业营业收入据实征收。对代开票汽车货运企业，按营业收入先缴后奖，奖励资金由受益财政按照其所交纳税收地方实得部分在次月10日前返还，具体标准为：年交纳20-50万元以内的，奖励40%；50万元-100万元的（含100万元），奖励45%；100万元-500万元的（含500万元），奖励48%；500万元以上的，奖励50%。
2、车船税：按每年每吨60元一次性征收。省政府新的《车辆税细则》出台后按新的标准执行。
3、工商管理费：汽车货运公司自有车辆免征工商管理费。
工商部门对成立汽车货运公司应交纳的注册登记费一次性交纳（注册资金0.8%的比例），按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下的优惠30%，500万元以上的部分优惠50%。个体运输户，若一次性缴纳全年工商管理费，按10个月计征。
4、运输管理费：交通部门对具备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等资质、全年实行“二级维护”的公司化经营车辆、规模达到10辆以上的，运管费优惠50%。对政府确认的重点物流企业的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多轴重载车辆、大型厢式货车、特种车辆等给予相关费用优惠政策，凡是超过20吨以上的车辆，减半征收运输管理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5、公路规费：对一次性购车10辆或吨位达100吨以上的物流企业，经县稽征部门报省稽查局批准后，在征收公路养路费时全年只需缴8个月的费用。
6、206国道石镇收费站和昌万公路齐埠收费站对回挂及外地在万年注册企业货运车辆通行费按包月定额缴纳，缴纳标准每月每吨75元，全年按10个月征收。
7、县交警部门对回挂过户的车辆，当年已在原籍缴纳了税费的，过户后当年不再缴纳。
8、车辆检测费：新车入户技术性能等级评定检测90元/辆，年度审验检测90元/辆，二级维护检测全年二次每车次40元。
9、办理各种证件均按工本费收取。
10、车辆保险费：保险公司在坚持法定保险项目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外，其余保项，由车主自由选择，任何单位不得强制车主参保非法定保险项目。保险费可按半年或年度收取，由货运公司办理保险的，保险费优惠20%。
11、车辆交通事故处理费（含公用停车费），凡县境内发生的（外籍车辆除外），一律全免。交警部门对本县汽车物流企业车辆的一般违章只纠不罚。
12、用于抵押贷款购置车辆的房产，其评估费按每宗300—400元的标准收取。
二、手续从简
　 13、新购货运车辆有出厂合格证，发票齐全，有产品目录的办理证照时，县交警、运管、农机等部门免予上线检测，当年不参加年检。外地营运车辆年检可委托所在地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也可实行代办年检等手续。所有车辆征费、征税吨位依据为出厂时所标定吨位（司机自行改装除外）。
14、交警部门应加大服务的力度，指定专门的人员负责在万年落籍的外县汽车运输企业车辆检测、上牌。车辆相对集中的地方，年检时应派出专人上门服务，指定或委托当地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凭检测报告给予办理年检。
15、地税部门应加强对自开票纳税人认定辅导和政策宣传工作，积极主动支持并帮助新办汽车运输企业申办自开票纳税企业。
16、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车辆有关手续。严禁向物流企业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全面清理面向货物运输车辆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集资、政府性基金、罚款项目，坚决取消不符合规定的各种收费项目。
三、资金扶持
17、县委、县政府设立汽车运输业扶持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有突出贡献的汽车运输企业和有突出贡献人员（含金融机构负责人），奖励基金由县财政从汽车货运当年新增税收中按比例提取。奖励基金的提取比例和管理办法以及奖励标准和评选办法由县财政局另行制订，并报县政府审定后施行。
18、各金融机构用足用活现有国家政策，加大对汽车货运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向上争取贷款计划，认真办好汽车贷款。
19、新办车业物流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前3年，财政按其当年上交的企业所得税县所得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后2年按县所得部分的50%奖励给企业。对自开票年缴纳流转税（指增值税、营业税，下同）在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的，从其缴税年度起，前3年按其上交的流转税的5%奖励给企业。
四、其他政策
20、县政府按上级财政给予新增养路费部分奖励的资金，按50%奖励给相关部门，其中县稽征所30%，运管所10%，工商局10%。引资（车）单位的奖励按县“两全”政策执行。
21、对新成立1家拥有60辆5吨以上货运车辆的运输企业（已挂靠本地公司的车辆除外），或原汽车运输企业新增60辆5吨以上货运车辆（已挂靠本地公司的车辆除外），且货运企业当年新增税收30万元以上的，经县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认定，可视同完成1000万元的招商引资任务。
22、县委、县政府每年召开一次全县汽车货运业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对最佳涉运服务单位（3名）、先进货运公司（3名）及优秀司机（10名）予以表彰。被县委、县政府表彰的优秀司机，免收其办理城镇户口登记工本费，在子女入学方面优先照顾。
上述优惠措施适用于本县外挂车辆回挂、外省外县在万年注册汽车货运企业以及本县居民组建的汽车货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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